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(實價登錄)租賃轉租
一次告知單
	申報方式如下，請擇一辦理！

	憑證申報 (C1)
	線上申報，紙本送件 (C2)

	透過「不動產成交資訊及預售屋資訊申報網https://vlir.land.moi.gov.tw/」申報者，由申報人至申報網使用工商憑證（簽約之總公司/分設營業處所），自契約簽訂之日起30日內申報，登錄完畢後產製申報書序號，線上送件後即可完成申報。建議採憑證申報(C1)，可不用紙本送件親至地政事務所哦！

	透過「不動產成交資訊及預售屋資訊申報網https://vlir.land.moi.gov.tw/」登錄，如無憑證者，亦得透過申報網完成登錄後產製申報書序號，印製申報書紙本2份並簽章(申報人簽章處需蓋公司/商業章及負責人章)，攜帶已簽章之申報書及應備文件，自契約簽訂之日起30日內至地政事務所實價登錄櫃台辦理收件即完成申報。

	◎申報時點
□ 包租業應於簽訂住宅轉租契約書之日起30日內(含簽約日)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。
◎轉租案件裁處作業
□ 逾期申報、價格租金及面積資訊不實
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。
□ 價格租金及面積以外資訊不實
經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，處新台幣 6 仟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。
◎更正申報作業
□申報期限內，發現申報內容有誤
無論採憑證申報(C1)或線上申報，紙本送件(C2)之案件，得於申報網站自行撤銷原案件重新申報。
□逾申報期限，發現申報內容有誤
無論採憑證申報(C1)或線上申報，紙本送件(C2)之案件，皆需檢附更正申請書、租賃契約書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向本所申請，並於審核後通知辦理後續更正作業。
	◎應備文件：

	
	1.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
2.身分證明文件
①包租業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、代表人之資格證明影本。
②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。(實際受聘之職員或其他人員)
3.委託書(得以申報書委任關係欄替代)
    ①應載明完整授權事項。
  ②應由申報人及代理人簽章，亦得以申報書替代。


◎租賃轉租申報後約2個月逕洽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https://lvr.land.moi.gov.tw/查詢相關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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